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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最新之编注体例，收录与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合同）、民事责任、事故处理
与赔偿、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及仲裁相关的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等规范
性文件200余件，同时精选与之相关的文书范本和典型案例，内容全面、编排科学，是各级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依法处理民事纠纷，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必备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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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合
二、婚姻、家庭
三、继承
四、收养、扶养
五、物权
　总类
　物权登记
　所有权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十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担保物权及保证
六、债权
七、侵权责任与赔偿
　总类
　交通事故赔偿
　铁路运输赔偿
　水上、航空运输赔偿
　医疗事故赔偿
　工伤赔偿
　名誉权损害赔偿
　其他损害赔偿
八、知识产权
　总类
　著作权
　专利权
　商标权
　植物新品种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
九、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
十、民事诉讼
十一、调解、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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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38.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被宣告死亡的人在死亡宣告
被撤销后，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准许，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
外。
39.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返还原物及孳息外，还应对造成
的损失予以赔偿。
40.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请求返还财产，其原物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第三人可不予返还。
但依继承法取得原物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或者给予适当补偿。
（四）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问题41.起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事诉讼中，应
以营业执照登记的户主（业主）为诉讼当事人，在诉讼文书中注明系某字号的户主。
42.以公民个人名义申请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承包的农村承包经营户，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
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其债务应以家庭共有财产清偿。
43.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者承包经营的，其收人为夫妻共有财产，债务亦应以夫
妻共有财产清偿。
44.个体T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如以其家庭共有财产承担责任时，应当保留家庭成员的生活
必需品和必要的生产工具。
45.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依法核准登记的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并由合伙负责人为
诉讼代表人。
合伙负责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
未起字号的个人合伙，合伙人在民事诉讼中为共同诉讼人。
合伙人人数众多的，可以推举诉讼代表人参加诉讼。
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发生法律效力。
推举诉讼代表人，应当办理书面手续。
46.公民按照协议提供资金或者实物，并约定参与合伙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合伙经营、劳动的，或者提
供技术性劳务而不提供资金、实物，但约定参与盈余分配的，视为合伙人。
47.全体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应当负连带责任；对内则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
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
例承担。
但是对造成合伙经营亏损有过错的合伙人，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相应的多承担责任。
48.只提供技术性劳务，不提供资金、实物的合伙人，对于合伙经营的亏损额，对外也应当承担连带责
任；对内则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技术性劳务折抵的出资比例承担；协议未规定债务
承担比例或者H：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合伙人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没有盈余分配比
例的，按照其余合伙人平均投资比例承担。
49.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经丁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但实际为个人
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
50.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叉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
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
51.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
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
52.合伙人退伙，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书面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原则上应予准许。
但因其退伙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考虑退伙的原因、理由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等情况，确
定其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53.合伙经营期间发生亏损，合伙人退出合伙时未按约定分担或者未合理分担合伙债务的，退伙人对原
合伙的债务，应当承担清偿责任；退伙人已分担合伙债务的，对其参加合伙期间的全部债务仍负连带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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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民事法小全书》编辑推荐：模范法典、业务必备：权威编纂：法学专家与实务界领先人士精诚
合作，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由法律专业出版机构强力推出。
创新体例：突破同类图书之编辑通例，于法律中附加条文丰富、主体法结合关联法规，同时收录该领
域的典型案例和文书范本。
极速检索：广泛收录该领域业务所需法规，科学分类，精致编排，尽呈检索之便。
增补服务：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不同的增补方式，并可提出对本丛书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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